
证券代码：601567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26-039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核心团队持股计划第二个归属考核期业绩指标

未达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22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核心团队持股计划第

二个归属考核期业绩指标未达成的议案》，现将 2024年核心团队持股计划（以下

简称“持股计划”）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4年核心团队持股计划简述

1、2024年 2月 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核心团队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经公司监事会出具核查意见。

2、2024年 3月 15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核心团队持股计划相关议案，持股计划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董事会决

定或处理与持股计划相关事项。

3、2024 年 4月 12 日，持股计划召开第一次持有人会议，设立持股计划管

理委员会作为日常监督管理机构，选举沈国英女士（主任）、郭粟女士、缪锡雷

先生为管理委员会委员，并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

4、2024年 5月 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

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所持有的 2,048,590 股公司股票已于 2024年 5月 22日以非交易过户的形式过户

至公司“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核心团队持股计划”证券账

户，过户价格为 20.58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

5、2025 年 5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核心团队持股计划第一个归属考

核期业绩指标达成的议案》，根据公司持股计划的相关约定，持股计划第一个归

属考核期业绩指标已达成。

6、2026年 5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4年核心团队持股计划第二个归属考核期业绩指标未达成的议案》，根据公

司持股计划的相关约定，持股计划第二个归属考核期业绩指标未达成。

二、第二个归属考核期业绩指标达成的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核心团队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持股计划权益分三期分

配，分配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每期分配的持股计划权益比例分别为 60%、20%、

20%。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本期持股计划项下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如下：

考核

年度

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2024年

以 2022年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 8.01亿元

为基准，2024年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增长

不低于 123%，即 2024年智能配用电扣非净

利润不低于 17.85亿元

以当年目标值17.85亿元为基准，

完成率不低于 80%，即 2024 年

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14.28亿元

2025年

以 2022年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 8.01亿元

为基准，2025年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增长

不低于 190%，即 2025年智能配用电扣非净

利润不低于 23.21亿元

以当年目标值23.21亿元为基准，

完成率不低于 80%，即 2025 年

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18.57亿元

2026年

以 2022年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 8.01亿元

为基准，2026年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增长

不低于 277%，即 2026年智能配用电扣非净

利润不低于 30.17亿元

以当年目标值30.17亿元为基准，

完成率不低于 80%，即 2026 年

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24.14亿元



指标 完成情况 公司考核层面可归属系数

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

A≥Am X=100%

Am*90%≤A＜Am X=A/Am*100%

An≤A＜Am*90% 50%

A＜An X=0

注：（1）“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指：股份支付费用摊销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智

能配用电相关业务的扣非净利润（不含甬能公司及对联营企业鄞州银行、通商银行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其中，智能配用电相关业务包括公司现有智能配用电业务及未来新拓展的

智能配用电相关业务。

（2）指标对应系数四舍五入后精确到个位。

2025年度，公司智能配用电扣非净利润为 9.87 亿元，公司层面第二个归属

考核期业绩指标未达成。

三、2024年核心团队持股计划第二个归属考核期归属后的后续安排

鉴于公司 2024 年核心团队持股计划第二个归属考核期业绩指标未达成，则

第二个归属考核期对应权益不得归属给持有人，后续由公司在履行相应审议披露

程序后将相应公司股票予以注销。

公司拟以员工出资成本价格回购持股计划账户中所涉及第二个归属考核期

对应权益，并办理注销手续。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核心团队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